
铜经信发〔2022〕36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度民营十条扶持政策的

通　　　知

各镇街、高新区管委会、有关企业：

按照《铜梁区扶持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的十条措施（试行）》（铜经信发〔2018〕95号）要求，为切实做好我区“民营十条”政策兑现工作，促进民营工业企业健康发展，现就申报2021年度“民营十条”扶持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要求
申报项目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项目；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22年8月19日，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报资料
具体申报资料如下：

（一）升级改造扶持

由申报单位提供：1.铜梁区民营十条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正式申请文件（包含企业概况以及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项目备案证复印件；6.设备购置发票清单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并附设备购置合同等必要的财务资料；7.税务部门出具的截至目前不欠税证明原件；8.企业2021年度财务报表；9.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10.企业今年未在重庆市智能制造信息管理平台上进行智能化改造项目申报的，需登录该平台，注册完善相关信息，填写智能化改造项目登记表，点击保存提交申请资料，详见附件5说明。（联系人：规划投资科206室 于宏，联系电话：45689008）

（二）成长壮大扶持（不包括牛羚、瞪羚和独角兽企业的奖补）

由申报单位提供：1.铜梁区民营十条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正式申请文件（包含企业概况以及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税务部门出具的截至目前不欠税证明原件。6.企业2021年度财务报表；7.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联系人：经济运行科213室 刘强，联系电话：45342831）

（三）其他扶持项目（请先联系确认后进行申报，联系电话：45689009，联系人：毛贤泉）
1.铜梁区民营十条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正式申请文件（包含企业概况以及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税务部门出具的截至目前不欠税证明原件。6.企业2021年度财务报表；7.其他与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三、申报要求

（一）各申报项目需满足《铜梁区扶持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的十条措施（试行）》（铜经信发〔2018〕95号）文件规定的基本要求。

（二）本次申报的项目应为《铜梁区扶持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的十条措施（试行）》（铜经信发〔2018〕95号）文件中规定的责任单位为区经济信息委的项目，其余项目以相关责任单位申报通知为准。

（三）申报资料均需一式两份，用A4规格纸打，胶装成册并加盖骑缝章（或每页都盖章），封面标明申报单位、项目类别、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申报资料按申报专题要求提交的材料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不得缺项。各申报单位除提交纸质件外，需一并提交申报资料PDF电子件及设备购置发票清单可编辑电子件。上报纸质材料一经受理，不予退还，请各申报企业自行留档备查。

（四）请申报单位务必于2022年8月19日前将申报资料报送至区经济信息委相关科室（地址：铜梁区金川大道388号）。

四、其他

单个企业可同时享受多项扶持政策，但获得的补助资金总额最高不得超过企业2021年经济贡献总额区级留成部分。

附件：1.铜梁区民营十条项目申报表

2.真实性承诺书

3.设备购置发票清单
4.铜梁区扶持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的十条措施（试行）

5.重庆市智能制造信息管理平台使用说明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2年7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7月27日印发


